
環境影響評估理論與方法

第 1 章 環境影響評估概論

環境影響評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是一個系統性的過程，用於評估擬

議中的開發項目或政策可能對環境造成的影響。這個領域起源於 20世紀 60年代末期，

當時人們逐漸意識到經濟發展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1969年，美國率先通過了《國

家環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首次將環境影響評估納入法律框架，

這標誌著現代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的誕生。

環境影響評估的核心目標是在決策過程中納入環境考量，以預防或減輕開發活動對

環境的不利影響。它涵蓋了廣泛的環境要素，包括自然環境（如空氣、水、土壤、生

態系統）和人文環境（如社會經濟、文化遺產）。通過預先識別潛在的環境風險，環

境影響評估能夠幫助決策者做出更明智的選擇，並提供機會來改進項目設計，以實現

更永續的發展模式。

在實踐中，環境影響評估通常包括幾個關鍵步驟：篩選(Screening)、範疇界定

(Scoping)、影響預測與評估(Impact Prediction and Assessment)、緩解措施制定

(Mitigation Measures)、報告編製(Reporting)、審查(Review)以及決策(Decision-

making)。這個過程強調公眾參與和跨學科合作，以確保全面考慮各方觀點和專業知識。

台灣的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始於 1994年《環境影響評估法》的頒布實施。多年來，

台灣的環評制度不斷完善，在許多重大開發項目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台北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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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都市更新計劃和南部科學園區(Southern Taiwan Science Park)的擴建等案例，都經

過了嚴格的環境影響評估程序。

然而，環境影響評估也面臨諸多挑戰。例如，如何準確預測長期和累積性影響，如

何平衡發展需求與環境保護，以及如何確保評估過程的公正性和科學性等。隨著社會

對環境問題的關注日益增加，環境影響評估的重要性也與日俱增。它不僅是一種技術

工具，更是促進永續發展的重要機制，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等挑戰

中扮演著關鍵角色。

1.1 環境影響評估的定義與目的

環境影響評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環評(以下簡稱環評))是一種系統性

的過程，旨在評估擬議中的開發計劃、政策或項目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這個過程

涉及對潛在影響的預測、評估和緩解，以確保決策過程中充分考慮環境因素。

環境影響評估的核心目的是在開發活動開始之前，預先識別、評估和管理可能的環

境風險和影響。通過這種前瞻性的方法，環評旨在最大程度地減少或避免對環境的負

面影響，同時促進永續發展。

EIA環評的定義可以從多個角度來理解。從技術層面來看，它是一種系統化的方法，

用於收集和分析與特定項目或政策相關的環境數據。這包括評估項目對空氣、水、土

壤、生態系統、人類健康和社會經濟條件的潛在影響。從法律和行政角度來看，環評

是一種規範性工具，通常由法律要求實施，作為獲得開發許可的先決條件。

從更廣泛的社會角度來看，環評可以被視為一種參與性過程，讓各利益相關者，包

括公眾、決策者和專家，共同參與討論和評估開發活動的環境後果。這種參與性質突

顯了 環評作為溝通和協商工具的重要性，有助於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找到平衡。

環評的目的：

1.          它旨在為決策者提供全面的環境資訊，使他們能夠做出明智的決策。通過

詳細分析項目的潛在影響，環評有助於確定是否應該進行某個開發項目，以及如何以

最環保的方式進行。

2.          環評致力於保護環境和人類健康。通過識別潛在的負面影響，環評可以提

出緩解措施，最大限度地減少環境破壞。這不僅包括直接的生態影響，還包括對人類

健康、生活質量和文化遺產的潛在影響。

3.          環評促進永續發展。通過將環境考慮納入開發規劃的早期階段，環評有助

於確保經濟發展不會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它鼓勵在項目設計和實施中採用更永續的做

法，如使用清潔技術、節約資源和保護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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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環評作為一種風險管理工具。通過預先識別潛在的環境問題，環評可以幫

助開發者和決策者避免可能導致嚴重環境損害或高昂修復成本的錯誤。這種預防性方

法不僅保護環境，還可以為開發者節省長期成本。

5.          環評增強公眾參與和透明度。通過要求公開環境資訊並徵求公眾意見，環

評過程促進了民主決策和環境治理。這有助於增加決策的合法性和公眾對項目的接受

度。

6.          環評還具有教育功能。通過參與 環評過程，各利益相關者可以增加對環境

問題的了解，提高環境意識。這可以導致更負責任的環境行為和更明智的消費選擇。

7.          促進跨學科合作。環境問題通常是複雜的，需要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共同

合作。環評過程為生態學家、工程師、社會科學家和其他專業人士提供了一個協作平

台，以全面評估環境影響。

8.          環評還具有法律和政策意義。它為環境保護提供了一個法律框架，確保開

發活動符合環境法規和標準。通過將環境考慮納入決策過程，環評有助於實施和執行

環境政策，推動更廣泛的環境治理目標。

總的來說，環境影響評估的定義和目的反映了其作為一種綜合性工具的重要性，它

不僅關注環境保護，還涉及社會、經濟和治理等多個層面。通過系統性地評估開發活

動的環境影響，環評在促進永續發展、保護生態系統、維護公眾利益和支持明智決策

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隨著全球環境挑戰的加劇，環評的重要性只會進一步增加，成

為確保人類發展與自然和諧共存的重要工具。

1.2 環評的歷史背景與發展

環境影響評估(環評)的發展歷程反映了人類對環境問題認知的不斷深化和環境保護

意識的逐步增強。環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20世紀中期，當時全球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

加速，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引發了公眾對環境保護的關注。

1969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國家環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NEPA)，這標誌著環評制度的正式誕生。NEPA要求所有可能

對環境產生重大影響的聯邦行動都必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這一法案不僅在美國產生

了深遠影響，還為全球其他國家和地區制定類似法規提供了模範。

在NEPA頒布後的幾年內，環評的概念和實踐迅速在全球範圍內傳播。加拿大、澳

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家率先效仿美國，建立了自己的環評制度。歐洲國家也緊隨其後，

1985年歐洲經濟共同體(現為歐盟)通過了《環境影響評估指令》，要求成員國將環評

納入其國內法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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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環評的全球推廣，國際組織也開始重視這一工具。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

委員會發布的《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也稱為布倫特蘭報告)強調了永續發展的重要性，

進一步推動了環評在全球範圍內的應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和世界銀行等國際

機構也開始將環評作為評估和批准發展項目的重要依據。

日本在 1972年制定了《環境影響評價法》，成為亞洲地區較早實施環評制度的國

家之一。韓國、泰國、菲律賓等國家也在 20世紀 80年代至 90年代期間相繼建立了環

評制度。台灣地區則於 1994年通過了《環境影響評估法》，為當地的環境保護工作提

供了法律基礎。

隨著時間的推移，環評的範疇和方法論不斷擴展和完善。最初，環評主要關注項目

層面的直接環境影響，如污染排放和生態破壞。然而，隨著人們對環境問題認識的深

化，環評的範圍逐漸擴大到包括社會、經濟、文化和健康等方面的影響。

20世紀 90年代，戰略環境評估(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SEA)的概念開

始興起。SEA將環境評估的範圍從具體項目擴展到更高層次的政策、計劃和方案，旨

在從源頭上預防環境問題。荷蘭於 1987年首次將 SEA納入其國家環境政策計劃，隨後

歐盟、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也相繼採納了 SEA制度。

同時期，累積性影響評估(累積 Impact Assessment)的概念也開始受到重視。這種方

法考慮了多個項目或活動對環境的綜合影響，而不僅僅關注單一項目的影響。這種方

法在評估大型開發計劃或區域性環境問題時特別有用。

隨著公眾參與意識的增強，環評過程中的公眾參與機制也不斷完善。許多國家在法

律中明確規定了公眾參與的程序和要求，確保受影響群體和利益相關者能夠在決策過

程中發表意見。例如，美國的NEPA要求在環評過程中進行公眾聽證會，歐盟的環評

指令也強調了公眾參與的重要性。

21世紀初，隨著氣候變化問題日益突出，環評開始更多地關注溫室氣體排放和氣

候變化適應性問題。許多國家開始將氣候變化因素納入環評的評估範疇。例如，荷蘭

在 2010年修訂的環評法規中明確要求考慮項目對氣候變化的影響。

數字技術的發展也為環評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地理資訊系統(GIS)、遙感技術

和大數據分析等工具的應用，大大提高了環境數據的收集和分析能力。這些技術使得

環境影響的預測和評估更加精確和全面。同時，網絡平台的普及也為公眾參與環評過

程提供了新的渠道。

然而，環評的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諸多挑戰。其中之一是如何平衡環境保護與經濟發

展的需求。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環評常常被視為阻礙經濟增長的障礙，這導致了環評

在實施過程中的阻力。另一個挑戰是如何確保環評的質量和有效性。一些批評者指出，

環評有時淪為形式主義，未能真正影響決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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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應對這些挑戰，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不斷努力改進環評制度。例如，世界銀行

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制定了嚴格的環境和社會保障政策，將環評作為項目

審批的必要條件。許多國家也在不斷完善其環評法規和指南，以提高環評的有效性。

此外，環評與其他環境管理工具的整合也是近年來的一個重要趨勢。例如，將環評

與環境管理體系(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EMS)相結合，可以確保環境保護

措施在項目實施階段得到有效執行。同時，生命週期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

的理念也開始被引入環評，以更全面地評估項目從原材料獲取到最終處置的全過程環

境影響。

在國際合作方面，環評也發揮了重要作用。1991年通過的《跨界環境影響評估公

約》(也稱為埃斯波公約)為處理跨國界環境影響提供了框架，促進了國家間在環境保護

方面的合作。此外，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提出，進一步強調了環評在促進永

續發展中的重要性。

環評的歷史發展反映了全球環境治理理念和實踐的演變。從最初的污染控制到現在

的永續發展，環評不斷適應新的環境挑戰和社會需求。隨著環境問題的複雜性增加，

環評也在不斷擴展其範圍和方法，成為綜合考慮環境、社會和經濟因素的重要決策支

持工具。未來，隨著新技術的應用和環境問題的持續演變，環評必將繼續發展和完善，

在全球環境保護和永續發展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1.3 國際環境法規與環評

國際環境法規與環境影響評估(環評)之間的關係密切而複雜，反映了全球環境治理

體系的發展和演變。隨著環境問題日益全球化，國際社會認識到需要建立跨國界的環

境保護機制，而環評作為一種重要的環境管理工具，在這一過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

國際環境法規的發展可以追溯到 20世紀中期。1972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聯合國

人類環境會議是國際環境法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會議通過的《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宣

言》首次在全球層面確立了保護環境的原則，為後續的國際環境法律框架奠定了基礎。

雖然這份宣言並未直接提及環評，但其中強調的預防原則為環評的國際推廣提供了理

論依據。

1982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世界自然憲章》，進一步強調了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該憲章明確提出了評估活動對環境影響的必要性，這可以被視為環評在國際法律文件

中的首次正式認可。隨後，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地球

峰會）對環評的國際化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會議通過的《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將

環評作為永續發展的重要工具之一，呼籲各國將環評納入國家決策過程。

在這些全球性宣言和原則的推動下，許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公約和協定開始將

環評納入其框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1991年簽署的《跨界環境影響評估公約》（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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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波公約）。該公約要求締約國對可能造成重大跨境環境影響的活動進行環評，並與

可能受影響的鄰國進行協商。埃斯波公約不僅促進了環評在歐洲地區的應用，還為處

理跨國界環境問題提供了重要範例。

在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1992年通過的《生物多樣性公約》也強調了環評的重要

性。公約要求締約方在可能對生物多樣性產生重大不利影響的項目中實施環評程序。

這一要求將環評與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努力緊密聯繫起來，擴大了環評的應用範圍。

海洋環境保護是另一個環評在國際法規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領域。1982年通過的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要求各國評估可能對海洋環境造成重大污染或有害變化的活動。

這一規定為海洋開發和利用活動中的環評實施提供了法律基礎。此外，區域性海洋環

境保護公約，如《保護地中海海洋環境和沿海區域公約》（巴塞羅那公約），也納入

了環評的要求，進一步推動了環評在海洋環境保護中的應用。

氣候變化作為一個全球性環境問題，也與環評密切相關。雖然《聯合國氣候變化框

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並未直接提及環評，但這些協議所設立的減排目標和適應

措施間接推動了環評在氣候變化領域的應用。許多國家開始將溫室氣體排放和氣候變

化適應性納入環評的評估範疇，使環評成為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工具之一。

國際金融機構在推動環評全球應用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世界銀行於 1989年制

定了首個環境評估業務政策，要求所有由世界銀行資助的項目都必須進行環境評估。

這一政策不僅影響了世界銀行自身的項目，還對其他國際開發銀行和金融機構產生了

示範效應。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機構也相繼制定了類似的環境和社會

保障政策，將環評作為項目審批的必要條件。

區域性國際組織在推動環評的發展和和諧化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歐盟的環評指

令（85/337/EEC，後經多次修訂）為成員國提供了統一的環評框架，促進了環評在歐

洲的廣泛應用。該指令不僅規定了需要進行環評的項目類型，還詳細列出了環評報告

應包含的內容，為其他區域的環評立法提供了參考。

非洲聯盟、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等區域組織也制定了環境保護和環評相關的政

策和指南。例如，ASEAN環境影響評估指南為東南亞國家提供了環評實施的框架，促

進了該地區環評實踐的協調一致。

國際軟法（soft law）在環評的全球推廣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EP）制定的《環評目標與原則》，雖然不具法律約束力，但為各國制定環評法規

提供了重要指導。國際影響評估協會（IAIA）制定的《影響評估最佳實踐原則》等專

業指南，也對全球環評實踐產生了深遠影響。

隨著永續發展理念的深入人心，國際環境法規與環評的關係變得更加密切。2015

年通過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雖然沒有直接提及環評，但其中多個目標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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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都與環評密切相關。例如，目標 12（負責任消費和生產）和目標 13（氣候行動）的

實現都需要依靠環評等環境管理工具的支持。

戰略環境評估（SEA）作為環評的延伸和補充，也逐漸受到國際法規的重視。2003

年通過的《戰略環境評估議定書》（作為埃斯波公約的補充議定書）為 SEA的國際應

用提供了法律框架。該議定書要求締約國對可能對環境產生重大影響的計劃和規劃進

行戰略環境評估，進一步擴大了環境評估的範圍和影響。

然而，國際環境法規與環評的發展也面臨諸多挑戰。首先是執行力的問題。許多國

際公約雖然要求實施環評，但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執行機制。其次是標準和諧化的問題。

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環評標準和程序存在差異，這可能導致跨境項目的環境評估困難。

此外，如何在環評中充分考慮新興的環境問題，如微塑料污染、生物多樣性喪失等，

也是國際社會面臨的挑戰。

為應對這些挑戰，國際社會正在努力加強合作和交流。例如，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

會（UNECE）定期組織研討會和培訓，促進環評最佳實踐的分享。國際影響評估協會

等專業組織也通過年度會議和培訓項目，推動全球環評實踐的發展和改進。

國際環境法規與環評的發展反映了全球環境治理體系的演變。從最初的污染控制到

現在的永續發展，環評在國際環境法規框架下不斷擴展其範圍和影響。隨著環境問題

的複雜性增加，環評必將在國際環境法規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繼續為全球環境保

護和永續發展做出貢獻。

1.4 環評在不同國家的應用

環境影響評估(環評)作為一種重要的環境管理工具，在全球範圍內得到廣泛應用。

然而，由於各國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平、環境問題特點以及文化背景的差異，環

評在不同國家的應用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

美國作為環評的發源地，其環評制度一直處於全球領先地位。美國的環評制度建立

在《國家環境政策法》(NEPA)的基礎上，特點是程序嚴格、公眾參與度高。美國的環

評過程通常包括初步環境評估、環境影響報告書的編制以及公眾評論期。值得注意的

是，美國的環評不僅適用於私人部門的開發項目，還涵蓋聯邦政府的行動和決策。例

如，在阿拉斯加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的石油開發問題上，環評在平衡經濟利益和生態

保護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加拿大的環評制度受到美國的影響，但也發展出了自己的特色。加拿大的環評制度

強調聯邦和省級政府之間的協調。《加拿大環境評估法》規定了聯邦層面的環評要求，

而各省也有自己的環評法規。加拿大的環評特別重視原住民權益，在評估過程中必須

考慮項目對原住民傳統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影響。例如，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液化天

然氣項目評估中，原住民社區的參與成為環評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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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國家的環評實踐受到歐盟指令的統一規範，但各國在具體實施上仍有差異。以

英國為例，其環評制度與空間規劃體系緊密結合。英國的《城鎮和鄉村規劃（環境影

響評估）條例》規定，某些類型的開發項目必須在申請規劃許可時提交環境聲明。英

國的環評特別強調累積性影響的評估，要求考慮項目與周邊環境的互動。例如，在倫

敦希思羅機場擴建項目的環評中，不僅評估了機場本身的環境影響，還考慮了對周邊

社區和交通系統的長期影響。

德國的環評制度以其嚴謹性和全面性著稱。德國將環評與空間規劃和許可程序緊密

結合，強調環境因素在決策早期階段的考慮。德國的環評特別重視生態系統的整體性

評估，包括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例如，在規劃北海海上風電場時，德國的環評不僅

考慮了對海洋生態的直接影響，還評估了對候鳥遷徙路線的潛在干擾。

荷蘭的環評制度以其創新性聞名。荷蘭是最早將戰略環境評估(SEA)納入法律框架

的國家之一。荷蘭的環評特點是強調替代方案的分析，要求提出"最環保替代方案"。

此外，荷蘭還建立了獨立的環評委員會，負責審查環評報告的質量。例如，在鹿特丹

港口擴建項目中，環評過程包括了對多個替代方案的詳細比較，最終選擇了對環境影

響最小的方案。

日本的環評制度反映了其獨特的社會文化背景。日本的環評強調協商和共識，通常

包括與當地社區的密切磋商。日本的《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了嚴格的程序，包括初

步調查、準備書和評估書三個階段。日本的環評特別注重對自然災害風險的評估，這

與其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密切相關。例如，在福島核電站事故後，日本修訂了環評制

度，加強了對核設施安全性和災害風險的評估要求。

澳大利亞的環評制度體現了聯邦制國家的特點。澳大利亞的《環境保護和生物多樣

性保護法》規定了聯邦層面的環評要求，主要針對對國家環境具有重大影響的項目。

各州和領地也有自己的環評法規。澳大利亞的環評特別重視對世界遺產和瀕危物種的

保護。例如，在大堡礁附近的礦產開發項目中，環評過程包括了對珊瑚礁生態系統的

詳細評估。

印度作為一個快速發展的大國，其環評制度面臨着平衡發展和環保的挑戰。印度的

環評制度始於 1994年，2006年進行了重大修訂。印度的環評特點是分類管理，根據項

目的規模和潛在影響程度分為 A、B兩類，採用不同的評估程序。印度的環評還特別關

注社會影響，要求評估項目對當地社區生計的影響。然而，印度的環評實施也面臨諸

多挑戰，如執行不力、公眾參與不足等問題。例如，在喜馬拉雅山區的水電項目中，

環評過程因未充分考慮地質風險和生態影響而受到批評。

巴西作為生物多樣性大國，其環評制度特別強調對生態系統的保護。巴西的環評法

規要求對亞馬遜地區的開發項目進行嚴格的環境評估。巴西的環評過程通常包括詳細

的生態調查和長期監測計劃。然而，巴西也面臨著經濟發展壓力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

7



盾。例如，在亞馬遜地區的貝洛蒙特水電站項目中，環評過程成為環保團體與開發方

激烈爭論的焦點。

南非的環評制度反映了其獨特的歷史和社會背景。南非的環評特別強調社會公平和

環境正義，要求評估項目對弱勢群體的影響。南非的《國家環境管理法》規定了環評

的基本框架，強調永續發展原則。南非的環評還特別關注水資源管理，這與其半乾旱

的氣候條件相關。例如，在約翰內斯堡地區的礦業項目環評中，水資源影響和社會公

平問題成為評估的重點。

在東南亞地區，新加坡的環評實踐體現了城市國家的特點。雖然新加坡沒有專門的

環評法律，但環境考慮被納入了城市規劃和建設過程中。新加坡的環境影響評估更多

地體現為一種綜合性的環境規劃過程，強調土地利用效率和城市生態系統的平衡。例

如，在新加坡濱海灣區域的開發中，環境影響評估貫穿整個規劃設計過程，包括對微

氣候、生物多樣性和海岸線變化的全面考慮。

在北歐國家，瑞典的環評制度以其高度的環境意識和公眾參與而著稱。瑞典的環評

強調替代方案的比較和長期永續性評估。瑞典的《環境法》將環評作為環境許可制度

的重要組成部分。瑞典的環評特別關注累積性影響和跨境影響，這與其地理位置和國

際合作傳統有關。例如，在波羅的海沿岸的風電場項目中，環評過程包括了對海洋生

態系統的長期影響評估和跨國協商。

紐西蘭的環評制度反映了其獨特的自然環境和文化背景。紐西蘭的《資源管理法》

為環評提供了法律基礎，強調自然資源的永續管理。紐西蘭的環評特別重視對毛利文

化遺產的保護，要求評估項目對毛利人傳統權益的影響。此外，紐西蘭的環評還特別

關注景觀價值的保護，這與其重要的旅遊業相關。例如，在南島的水力發電項目中，

環評過程包括了對自然景觀和毛利文化遺址的詳細評估。

綜觀全球，環評在不同國家的應用呈現出豐富多樣的特點。這種多樣性反映了各國

在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之間尋求平衡的努力。儘管面臨諸多挑戰，環評作

為一種重要的環境決策工具，在全球範圍內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推動著永續發展目

標的實現。

1.5 環評的基本原則

環境影響評估(環評)作為一種系統性的環境管理工具，其有效性和可信度很大程度

上取決於一系列基本原則的遵守。這些原則不僅指導環評的實施過程，還體現了環評

的核心價值和目標。理解和遵循這些基本原則對於確保環評的質量和有效性至關重要。

預防性原則是環評的首要基本原則。這一原則強調在環境損害發生之前採取預防措

施的重要性。環評的核心目的就是識別和評估潛在的環境影響，並在項目或政策實施

前提出緩解措施。預防性原則要求決策者在面對潛在的環境風險時，即使缺乏完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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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確定性，也應採取預防措施。例如，在評估一個可能影響瀕危物種棲息地的開發

項目時，即使無法確定具體的影響程度，也應採取保守的方法，優先考慮物種保護。

整體性原則要求環評過程應全面考慮項目或政策可能產生的各種環境影響。這包括

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短期影響和長期影響、局部影響和區域影響等。整體性原則還

強調應考慮不同環境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累積效應。例如，在評估一個大型水壩項

目時，不僅要考慮對河流生態系統的直接影響，還要評估對周邊陸地生態系統、當地

氣候、社會經濟條件等的間接影響。此外，整體性原則還要求將項目的全生命週期納

入考慮，從建設期到運營期，直至最終的退役或拆除階段。

客觀性原則是確保環評可信度的關鍵。這一原則要求環評過程應基於科學方法和可

靠數據，避免主觀臆斷和偏見。客觀性原則強調使用標準化的評估方法、可重複的數

據收集程序，以及透明的分析過程。例如，在評估一個工業項目的空氣污染影響時，

應使用公認的大氣擴散模型，並基於長期的氣象數據和排放數據進行模擬。同時，客

觀性原則也要求評估者明確指出數據和分析中的不確定性，以及這些不確定性可能對

評估結果產生的影響。

透明性原則強調環評過程應公開、透明，確保所有利益相關者能夠獲取相關資訊並

理解評估過程。這一原則要求環評報告使用清晰、易懂的語言，避免過度技術性的表

述。透明性原則還包括公開環評的方法、數據來源、假設條件等，使評估過程可以被

審查和驗證。例如，在進行公眾諮詢時，應提供易於理解的項目概要和環境影響摘要，

並解釋專業術語的含義。此外，透明性原則還要求及時公布環評的進展情況和最終結

果。

公眾參與原則是現代環評制度的核心要素之一。這一原則認識到，受項目影響的社

區和利益相關者有權參與影響其生活環境的決策過程。公眾參與原則要求在環評的不

同階段設置公眾參與機會，包括範圍界定、影響評估、緩解措施制定等。有效的公眾

參與不僅可以提高決策的民主性和合法性，還可以為評估提供寶貴的本地知識和見解。

例如，在評估一個沿海開發項目時，當地漁民可能提供關於魚類遷徙模式的重要資訊，

這些資訊可能在科學文獻中並不完全可得。

替代方案分析原則要求環評過程應考慮和評估多個可行的替代方案，包括"不實

施"方案。這一原則的目的是確保決策者能夠在充分了解各種選擇及其環境影響的基礎

上做出決策。替代方案分析應包括技術方案、選址方案、規模方案等各個層面。例如，

在規劃一個新的發電廠時，應評估不同的發電技術（如火力、風力、太陽能等）、不

同的選址方案，以及不同的規模方案對環境的影響。理想情況下，替代方案分析應識

別出"最佳環境方案"，即環境影響最小的方案。

適應性管理原則認識到環境系統的複雜性和不可預測性。這一原則強調環評不應被

視為一次性的靜態過程，而應是一個持續的、反饋驅動的管理過程。適應性管理要求

在項目實施後進行持續監測，並根據監測結果調整管理措施。例如，在管理一個大型

9



礦區的環境影響時，應建立長期的環境監測系統，並根據監測數據定期評估和調整緩

解措施的有效性。適應性管理原則還強調從經驗中學習，將一個項目的經驗教訓應用

到未來的項目中。

成本效益原則強調環評過程應在保護環境和促進永續發展的同時，考慮經濟可行性。

這一原則並不意味著環境保護應讓步於經濟利益，而是要求在評估環境影響和制定緩

解措施時考慮成本效益。例如，在選擇污染控制技術時，應評估不同技術的環境效益

和經濟成本，以選擇最佳的平衡點。成本效益原則還包括考慮環境損害的長期經濟成

本，以及環境保護帶來的長期經濟效益。

永續性原則要求環評不僅關注短期環境影響，還應考慮長期的永續發展目標。這一

原則強調環評應評估項目或政策對未來世代的影響，確保當前的發展不會損害後代滿

足其需求的能力。永續性原則要求在評估中考慮資源的可再生性、生態系統的承載能

力、以及社會公平等因素。例如，在評估一個森林開發項目時，不僅要考慮 immediate

的經濟效益，還要評估對森林生態系統長期健康和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跨學科原則認識到環境問題的複雜性，要求環評過程應整合多個學科的知識和方法。

這一原則強調環境、社會、經濟等不同領域專家的合作，以全面評估項目的影響。例

如，在評估一個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時，可能需要生態學家、水文學家、社會學家、經

濟學家等多領域專家的共同參與。跨學科原則還強調整合科學知識和本地傳統知識，

以獲得更全面的理解。

區域性原則要求環評不僅關注項目的直接影響區域，還應考慮更廣泛的區域環境背

景。這一原則認識到環境影響往往超越行政邊界，需要從生態系統或流域的角度進行

評估。例如，在評估一個上游水電項目時，應考慮對整個流域的水文、生態和社會經

濟影響。區域性原則還強調考慮累積性影響，即多個項目或活動在區域尺度上的綜合

影響。

以上這些基本原則並非相互獨立，而是相互關聯、相互支持的。在實際的環評實踐

中，這些原則常常需要綜合考慮和平衡。例如，公眾參與原則與透明性原則相輔相成，

而客觀性原則和跨學科原則共同支持了環評的科學性。同時，這些原則的具體應用也

需要根據特定國家和地區的法律、文化和環境特點進行調整。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複

雜和全球化，這些基本原則也在不斷發展和完善，以應對新的挑戰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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